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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C3版）
（1）投资者在提交初询报价前，应当对审慎报价进行承诺，否则无法进入初步询价录入阶

段。承诺内容为“参与本次新股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及相关工作人员已遵循独立、客观、诚信的
原则，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理性审慎报价，在发行人启动发行
后、询价结束前不泄露本次报价、打听他人报价，不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不存在同参与询价
的其他网下投资者及相关工作人员、发行人以及承销商进行合谋报价、协商报价等任何违规
行为”。

（2）投资者在提交初询报价前，应当承诺资产规模情况，否则无法进入初询录入阶段。承
诺内容为“参与本次新股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已充分知悉，将对初询公告
要求的基准日对应的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拟申购价格×初询公告中
的网下申购数量上限）进行确认，该确认与事实相符。上述配售对象拟申购金额（拟申购价
格×拟申购数量）不超过其资产规模，且已根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要求提交资产规模数
据，该数据真实、准确、有效。上述网下投资者及配售对象自行承担因违反前述承诺所引起的
全部后果” 。

（3）投资者应在初询报价表格中填写“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 和
“资产规模（万元）” 。

对于资产规模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配售对象拟申
购价格×1,400万股，下同）的配售对象，应在“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
栏目中选择“是” ，并选择在“资产规模（万元）” 栏目填写具体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金额；对
于资产规模未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的配售对象，应在“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
可申购金额上限”中选择“否” ，并必须在“资产规模（万元）”栏目填写具体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金额。

投资者应对每个配售对象填写具体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责任，确保不存在超资产
规模申购的情形。

3、本次初步询价采取拟申购价格与拟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网下投资者报价应
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不同配
售对象账户分别填报一个报价，每个报价应当包含配售对象信息、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
拟申购股数。同一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中的不同拟申购价格不超过3个。初步询价时，同一网
下投资者填报的拟申购价格中，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的差额不得超过最低价格的20%。

特别提醒网下投资者注意的是，为进一步规范科创板新股发行承销秩序，要求网下投资
者严格按照科学、独立、客观、审慎的原则参与网下询价，具体如下：

（1）就同一次科创板IPO发行，网下申购平台至多记录同一网下投资者提交的2次初步询
价报价记录。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全部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
交。提交2次报价记录的，以第2次提交的报价记录为准。

（2）网下投资者首次提交报价记录后，原则上不得修改，确有必要修改的，应重新履行报
价决策程序，在第2次提交的页面填写改价理由、改价幅度的逻辑计算依据以及之前报价是否
存在定价依据不充分、报价决策程序不完备等情况，并将有关材料存档备查。提交内容及存档
备查材料将作为后续监管机构核查网下投资者报价决策及相关内控制度的重要依据。

网下投资者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0.01元。每个配售对象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400万
股，拟申购数量超过400万股的部分必须是10万股的整数倍，且不得超过1,400万股。投资者应
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网下投资者申报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将被视为无效：
（1）网下投资者未在2022年9月9日（T-4日）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科创板网下

投资者配售对象的注册工作，或未于2022年9月8日（T-5日）中午12:00前按照相关要求及时
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网下投资者核查材料的；

（2）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息不一致的；
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3）单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1,400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4）单个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400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10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5）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 所列网下投资

者条件的；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在网下申购平台填写的资产规模与提交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的配售对象资产证明材料中的资产规模不相符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有权认定该配售对象的报价无效；

（7） 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黑名单、 异常名单和限制名单中的网下投资
者；

（8）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未能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的私募基金；

（9）网下投资者资格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告规定的，其报价为无
效申报。

5、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网下投资者存在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
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并公告：

（1）使用他人账户、多个账户或委托他人报价；
（2）在询价结束前泄露本公司报价，打听、收集、传播其他投资者报价，或者投资者之间

协商报价等；
（3）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4）利用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报价；
（5）未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审慎报价；
（6）无定价依据、未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理性报价，或故意压低、抬高报价；
（7）未合理确定拟申购数量，拟申购金额超过配售对象总资产或资金规模且未被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剔除的；
（8）接受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回

扣等；
（9）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不廉洁的情形；
（10）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11）获配后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
（12）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13）获配后未恪守限售期等相关承诺；
（14）其他影响发行秩序的情形。
四、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
（一）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原则
1、本次网下初步询价截止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对网下投资者的报价资

格进行核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 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投资者的报价将被剔除，视为无效；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不符合要求投资者报价后的初步询价结果，对
所有符合条件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拟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拟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
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上按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
下申购平台记录为准）由后到先、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同一申报时间上按上交所
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自动生成的配售对象顺序从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
对象的报价，剔除部分不低于符合条件的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 。当拟剔除的最高
申报价格部分中的最低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报可不再剔除。剔除部
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2、发行价格及其确定过程，以及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申购数量信息将
在2022年9月15日（T-1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披露。

同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额，并在《发行公
告》中披露如下信息：

（1）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所有网下投资者及各类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

（2）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3）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4）网下投资者详细报价情况，具体包括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信息、申购价格及对应的

拟申购数量、发行价格的主要依据，以及发行价格所对应的网下投资者超额认购倍数。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询价报价情况，综

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
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并重点参照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
象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审慎合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
价投资者及有效拟申购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审慎评估确定的发行价格是
否超出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公募产品、社
保基金和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及超出幅度。如超出的，超出幅度
不高于30%。

若发行价格超出《发行公告》中披露的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
值，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申购前发布包含以下内容的《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1） 说明确定的发行价格超过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和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的理由及
定价依据；（2）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的差异；（3）提请投资者关
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作出投资决策；（4）上交所认为应当披露的其
他内容。

（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方可且必须作为有效报价投资者参与申购。有

效报价投资者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1）申报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且未作为最高报价部分被剔除或未被认定为无效的报价

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对应的申报数量为有效申报数量。
（2）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数量不得少于10家；少于10家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发行并予以公告。
五、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2022年9月16日（T日）的09:30-15:00。《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在初

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必
须在网下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填写并提交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其中申购
价格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为其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有
效申报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后，应当一次性
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
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2022年9月20日（T+2日）缴纳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本次发行向网下投资者收取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投资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配售经纪佣金。配售对象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金额=配售对象获配股数×发行价×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二）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上申购的时间为2022年9月16日 （T日）的

09:30-11:30、13:00-15:00。网上发行对象为持有上交所股票账户卡并开通科创板投资账户的
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
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10,000元以上（含10,000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5,000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
申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整数倍， 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
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2022年9月14日（T-2日）（含T-2日）前20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
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2022年9月16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
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2022年9月16日（T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2022年9月20日（T+2日）

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询价和网

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2022年9月16日（T日）15:00同时截止。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网下申购总体情况于2022年9月16日（T日）决定是否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1、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于2022年9月14日（T-2日）首

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2、2022年9月16日（T日）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未超过50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50倍但低于
100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5%；网上投资者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00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回拨后无限售期的
网下发行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无限售期股票数量的80%； 本款所指的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指扣除战略配售股票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

3、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资者仍未能足额
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4、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2022年

9月19日（T+1日）在《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
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及方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2022年9月16日（T日）完成回拨后，将根据以下原则对

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一）网下投资者核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不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将被剔除，不
能参与网下配售。

（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分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分为以下三

类：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为A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

RA；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为B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为RB；
3、所有不属于A类、B类的网下投资者为C类投资者，C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为RC。
（三）配售规则和配售比例的确定
原则上按照各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关系RA≥RB≥RC。调整原则：
1、优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50%向A类投资者进行配售，不低于回拨

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70%向A类、B类投资者配售。如果A类、B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不足
安排数量的，则其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剩余部分可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进行
配售。在向A类和B类投资者配售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调整向B类投资者预设的配售股
票数量，以确保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投资者，即RA≥RB；

2、向A类和B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C类投资者配售，并确保A
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均不低于C类，即RA≥RB≥RC；

如初步配售后已满足以上要求，则不做调整。
（四）配售数量的计算
某一配售对象的获配股数=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该类配售比例，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和获配股数。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
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1股，产生的零股分配给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
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A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B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
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B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C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
象。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
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将中止发行。
（五）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网下投资者2022年9月20日（T+2日）缴款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对网下获

配投资者进行配号，通过摇号抽签确定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
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确定原则如下：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中，10%（向上取整计算）最终获配账户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具体账户。本次摇号采用按
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获配对象获配一
个编号，并于2022年9月21日（T+3日）进行摇号抽签，最终摇号确定的具体账户数不低于最终
获配户数的10%（向上取整计算）。

3、 摇号未中签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获配股票将可以在上市首日进行交易、 开展其他业
务。

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2022年9月22日（T+4日）刊登的《深圳天德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结果
公告》” ）中披露本次网下限售摇号中签结果。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摇中的网下配
售对象送达相应安排通知。

八、投资者缴款
（一）战略投资者缴款
2022年9月13日（T-3日）前，战略投资者将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将于2022年9月22日
（T+4日）对战略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

具验资报告。
（二）网下投资者缴款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2年9月20日（T+2日）披露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2年9月20
日（T+2日）16:00前到账。

配售对象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获配股数×发行价×0.50%（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2022年9月22日（T+4日）对网下投资者
缴纳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9月22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
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
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及相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
网下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
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三）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不足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首先

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

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承担的最大包销责任为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
见2022年9月22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十、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的措施：
（一）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10家的；
（二）初步询价结束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10家的；
（三）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

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四）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
（五）预计发行后总市值不满足选定市值与财务指标上市标准的；（预计发行后总市值是

指初步询价结束后，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乘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的总市值）；
（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未按照作出的承诺实施跟投的；
（七）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八）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的；
（九）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
（十）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十一）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发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 可责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
排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
前提下，经向上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英麟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901
联系人：邓玲玲
电话：0755-29192958
传真：0755-29192958-860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报送核查材料及咨询电话：010-6083� 3699
邮箱：project_tdyecm@citics.com

发行人：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7日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威医药”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１，７５４．００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２日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２０２２〕１７８６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７５４．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７５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１００％。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恩
威医药”股票１，７５４．００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６２４，１１０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２６，３６１，３６０，０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２５２，７２２，７２０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５２７２２７２０。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３８８０８２５６％，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２０４．１８２４４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
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
９月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７日

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联动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５３２号）。 《佛山
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
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
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１、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１，１６０．００４５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１６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９６％。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５００股的余股４５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
销。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９６．５８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Ｔ日（２０２２年９月９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的行业目
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Ｃ３５专用设备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３６．０５倍（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 本次发行价格９６．５８元 ／股对
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５．７６倍，不超
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

３、投资者在２０２２年９月９日（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上发行申
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９月９日（Ｔ日），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４日（Ｔ＋２日）公告的《佛山市联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４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１，１６０．００４５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原股
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 ， 不进
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９６．５８元 ／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２年９月９日 （Ｔ日 ）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
板交易权限 、且在２０２２年９月７日 （Ｔ－２日 ）前２０个交易日 （含Ｔ－２日 ）日均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 ， 并且
符合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深证上 ［２０１８］２７９
号）的规定 。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个交易日的 ，按２０个交
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年修订 ）》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权限 （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９月９日 ）

缴款日期 Ｔ＋２日（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４日 ）

发行人联系地址 佛山市南海国家高新区新光源产业基地光明大道１６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８３２８１９８２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９４９６、０２１－２３１５９６２２、０２１－２３１５９５２４

发行人：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７日

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动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５３２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１，１６０．００４５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１６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９９．９９９６％。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５００股的余股４５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负责包销。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锁定安排。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８

日（Ｔ－１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１日，周四）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７日

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
８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荣信文化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２３１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８，４４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２，１１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５．４９元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
业为“Ｒ８５新闻和出版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Ｒ８５新闻和出版业”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１１．６９倍（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４日，Ｔ－３日），请投资者
决策时参考。

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４日（Ｔ－３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３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扣非
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扣非
后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前
（２０２１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后
（２０２１年）

６０３０９６．ＳＨ 新经典 １８．０５ ０．８０４０ ０．７２５２ ２２．４５ ２４．８９
３０１０２５．ＳＺ 读客文化 １１．３４ ０．１６８１ ０．１４０５ ６７．４６ ８０．７１
３０１０５２．ＳＺ 果麦文化 ２７．４０ ０．７８７４ ０．７２９４ ３４．８０ ３７．５７
３００６５４．ＳＺ 世纪天鸿 １０．７２ ０．１６３５ ０．１２７２ ６５．５７ ８４．２８

平均值 ４７．５７ ５６．８６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４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３日总股

本。
本次发行价格２５．４９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５９．２９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８月
２４日（Ｔ－３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１１．６９倍，高于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５６．８６倍。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第一、品牌与口碑优势：公司自２００６年设立以来，专注于中国少儿图书市

场，着眼于互动性与参与性突出的少儿图书产品。 公司采用双品牌战略，设立
“乐乐趣”和“傲游猫”两大品牌，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凭借优良的产品质量，得
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形成了忠诚度高、广受市场认可的品牌形象。 ２０２１年公
司少儿图书码洋占有率在少儿类图书公司中排名第二位， 码洋占有率达到
２．７０％；公司少儿科普百科类图书码洋占有率在大众图书公司中排名第一位，
码洋占有率达到４．８６％；低幼启蒙类图书在大众图书公司中排名第一位，码洋
占有率达到８．１１％，公司行业地位和品牌优势突出。

第二、自主创作能力优势：公司集策划者与创作者角色于一身，特别是在
自主版权图书的内容创意过程中，公司从事图书整体内容创意与设计并组织
创作。 与传统图书以文字为主不同，互动类少儿图书除包含文字内容外，还有
大量的插图、立体机关甚至音乐、气味等元素，这些元素必须达成有机统一才
能获得良好的阅读效果。 针对互动类少儿图书的这一特点，公司打破了传统
图书策划行业中策划环节与创作环节的界限，一方面作为图书策划者从事图
书选题策划，另一方面作为创作者从事图书整体内容创意与设计、组织作品
创作和研发图书工艺技术等工作。

公司基于对国际及本土少儿图书市场的研究，以及对儿童不同成长阶段
生理、心智发育特征的理解，能够准确把握少儿互动立体类图书行业市场需
求，形成了优秀的策划能力，为自主创作优秀图书奠定了基础。 同时，系统化

的创意图书开发流程、内容创作体系和创新的产品表现形式，保障了公司优
秀的图书创作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深化自主版权战略，加大自主版权图书的
开发和投入，自主版权图书收入占比持续提升，由２０１９年的４４．１６％提升至２０２１
年的５１．１１％。

第三、创作团队优势：公司坚持同优质的专业儿童出版社和儿童品牌合
作，经过多年实践积累，形成了儿童教育经验丰富、图书内容创意与设计能力
突出的创意团队。 公司策划编辑拥有多年的少儿图书选题策划经验和敏锐的
市场洞察力，密切跟踪、挖掘、梳理少儿图书领域丰富的市场资讯，同时注重
儿童教育、身心健康、成长阶段特点等理论研究。 公司以策划编辑为核心的创
意团队共１００多人，平均年龄为３０岁左右，整个创意团队是由一批具有创新思
维、充满童心与爱心的年轻人构成主体力量的创作型团队。

公司２０１７年以委托开发的模式与英国编辑团队合作策划少儿图书，并陆
续投资了美国的ＣＤＰ公司和英国的Ｌｕｃｋｙ Ｃａｔ公司， 逐步积累海外编辑资源，
加强了公司自主原创能力。 基于公司整体的创作理念以及具体的图书选题创
意和开发计划，公司创意团队与英国编辑团队合作开发了《奇趣昆虫立体书》
《神秘海洋立体书》《神奇植物立体书》《奇妙地球立体书》和《乐乐趣揭秘翻翻
书》系列，为中国孩子提供了国际品质的优秀图书。

第四、版权储备优势：公司在境内外少儿出版行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与
多家国际知名的图书出版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持续获取境
内外优质版权授权，标的版权来源于欧洲、北美洲、亚洲等多个地区，覆盖英
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等多个语种；同时公司凭借经验丰富的创作团队和
强大的原创能力，持续不断的开发创作自主版权图书，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ＩＰ、时代主旋律、科普等主题方面，公司形成了一系列优质的自主版权图书储
备。 截至２０２１年末，公司策划与发行的授权版权图书２，４０２册、自主版权图书
８９３册。 根据开卷数据，２０２１年，公司授权版权图书《我们的身体》《亮丽精美触
摸书系列—小兔比利》《亮丽精美触摸书系列—小熊波比》《亮丽精美触摸书
系列—小猫头鹰奥奇》《亮丽精美触摸书系列—小水獭奥斯卡》《我的情绪小
怪兽》等在少儿图书各项分类畅销书榜中名列前茅。 丰富的授权版权和自主
版权储备为公司产品线的开发提供了充分保障，公司持续推出优质的少儿图
书产品，使公司赢得市场先机。

第五、营销体系优势：公司拥有渠道多元、形式多样、联动高效的营销体
系。 一方面，公司拥有种类完整、客群覆盖广的销售渠道，具体表现为公司同
时拥有线上、线下多类渠道。 在线上销售渠道方面，公司拥有综合电商渠道以
及社群电商渠道，多次获得京东、天猫、当当等主流电商平台的荣誉奖项。 在
线下销售渠道方面，公司配备专业导购，在全国重点新华书店、连锁书店、机
场书店、高铁站书店以及母婴亲子店销售公司产品，并主要在核心新华书店
配备专职导购。 另一方面，公司拥有形式多样的营销推广方式，具体表现为公
司在微博、微信、豆瓣、今日头条、网易、搜狐、小红书、喜马拉雅、抖音等平台
开设专业官方账号，形成完善的自媒体矩阵，定期在线上为读者带来具备专
业性、创新性的阅读理念分享。 公司在线下销售大区设置了专业的“品牌推广
专员”，通过一系列亲子阅读推广活动，宣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新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果，建立少儿读者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同时，公司设
立“乐乐趣童书馆”线下阅读体验店，努力将线下阅读体验店建设成为集儿童
教育与休闲、亲子互动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文化消费场所。

公司线上线下多维度、 多渠道的阅读推广活动和文化品牌传播活动，有
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并促进了产品销售。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
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方式
发行人：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西安市高新区软件新城天谷八路西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南区

三栋
联系人：蔡红
联系电话：０２９－８９１８９３１２
传真号码：０２９－８９１８９３０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１号院月坛金融街中心７号楼１８层

１８０１－０１单元
联系人：刘哲、王海阔
电话：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２２
传真：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９

发行人：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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